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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程

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

各流域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各计划单列

市水利（水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水

务局：

为加强中央补助资金安排地方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简称水

土保持工程）验收管理，明确验收责任，规范验收行为，保证验收质

量，根据《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３０号）、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验收规范》（ＧＢ／Ｔ１５７７３－２００８）、《水利水电

建设工程验收规程》（ＳＬ２２３－２００８）以及水土保持工程管理有关

规定，结合水土保持工程特点，制定本指导意见，请结合实际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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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

一、验收管理责任及依据

（一）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土

保持工程验收管理工作。

（二）水土保持工程验收依据：

１、水土保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

２、水土保持工程相关管理制度；

３、实施方案、初步设计、设计变更文件以及有关批复文件；

４、计划下达、资金拨付文件；

５、项目法人、设计、施工、监理、材料及苗木供货等单位出具的

工作报告或技术文件，以及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其他有效文件等；

６、其他相关资料。

二、验收组织形式

（三）水土保持工程验收分为法人验收和政府验收。法人验收

是政府验收的基础。

（四）法人验收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项目法人组织进行的

验收，法人验收根据批复的实施方案（或初步设计）进行。

水土保持工程的法人验收应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

对完成的各项建设内容逐项进行验收。项目法人、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应对水土保持林草措施的苗木与种子质量进行验收。

（五）政府验收是指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组织进

行的验收。政府验收分为初步验收和竣工验收。初步验收是竣工

验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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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工程初步验收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

收由实施方案（或初步设计）审批部门组织。对于审批权限已下放

到县级的工程，可将初步验收和竣工验收合并。

三、法人验收

（六）施工单位在完成合同约定的每项建设内容后，应向项目

法人提出验收申请。项目法人应在收到验收申请之日起１０个工

作日内决定是否同意进行验收。项目法人认为建设项目具备验收

条件的，应在２０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

（七）法人验收由项目法人主持。验收工作组由项目法人、设

计、施工、监理、材料及苗木供应等单位的代表组成。

项目法人可以委托监理单位主持非关键和非重点部位的分部

工程验收。淤地坝工程坝体（包括基础处理、坝体填筑等）、放水建

筑物、泄洪建筑物等工程的关键部位和隐蔽工程法人验收必须由

法人负责组织。

（八）法人验收的主要内容：

１、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及质量；

２、检查工程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或合同约定；

３、检查是否按批准的设计内容和施工合同完成；

４、检查设计、施工、监理及质量检验评定等相关档案资料；

５、检查工程设计变更及履行程序情况；

６、评定工程施工质量；

７、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九）项目法人应在法人验收通过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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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单印发施工单位。验收单应明确验收的工程、位置、数量、质量、

验收时间和验收人员。

（十）采取村民自建的水土保持工程，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指导监督村民理事会组织开展法人验收。

四、政府验收

（十一）项目法人在项目完工且完成所有单位工程验收后１个

月内，应向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初步验收申请。县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认为具备验收条件的，应在１个月内组织验收。

（十二）初步验收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主持。验收组成员由

验收主持单位、财政、发改等有关部门以及项目所涉及乡镇政府等

单位代表和专家组成。

（十三）初步验收的主要内容：

１、全面检查实施方案（或初步设计）批复的内容与任务是否完

成；

２、检查法人验收程序的规范性和验收结论的真实性；

３、检查设计变更是否履行程序；

４、检查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５、检查各项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６、检查是否建立和落实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

位保证的质量保证体系。鉴定工程质量是否合格。

７、检查工程档案；

８、检查建后管护责任落实情况；

９、检查法人验收遗留问题处理；

—４—



１０、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十四）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初步验收通过之日起２０个

工作日内将初步验收意见印发项目法人。

（十五）项目法人应在通过初步验收并将遗留问题处理完成后

２０个工作日内，将竣工财务决算报县级财政、审计部门进行财务

审查和审计。

（十六）项目法人应在完成竣工财务决算审查和审计后１０个

工作日内，提出竣工验收申请。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在

１０个工作日内将竣工验收申请及初步验收意见报送竣工验收主

持单位。

（十七）竣工验收时，项目法人应提供以下资料：

１、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总结报告；

２、竣工财务决算报告及审计报告等其他相关文件；

３、竣工图及相关验收表格；

４、工程建设管理及财务管理等有关档案资料。

（十八）竣工验收由实施方案审批部门主持，邀请相关部门参

加。

（十九）竣工验收在初步验收的基础上进行，按现场抽查、内业

资料检查、召开验收会议的程序进行。

现场抽查采取随机抽查方式，重点检查各项措施完成及保存

情况、质量。抽查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有关技术标准

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内业资料重点检查法人验收和初步验收材料，工程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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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财务资料。

（二十）竣工验收主持单位应在自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３０个

工作日内，制作竣工验收鉴定书，印发有关单位。

（二十一）初步验收和竣工验收合并的，应在竣工验收前完成

竣工决算财务审查和审计。竣工验收时必须全面检查各项计划任

务完成情况。

（二十二）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后，项目法人应及时与管护责任

主体办理移交。

五、其他

（二十三）本指导意见由水利部负责解释。

（二十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验

收管理办法。

水利部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

　水利部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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